
新竹縣畜牧場申請畜牧設施屋頂附屬設置綠能設施應檢附

書件及審查作業流程 

105年 10月 28日府農牧字第 1050003976號函 

一、 檢附書件(申請書一份，餘書件一式三份)： 

（一） 申請書(如附件一) 

（二）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以自然人為申請者) 

（三） 公司最新登記（變更）事項表抄錄影本及代表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以公司為申請者) 

（四） 畜牧場負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五） 代辦委託書（自辦者免附，如附件二） 

（六） 原核發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畜牧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及其配

置圖影本 

（七） 畜牧場登記證書影本 

（八） 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影本（1個月內） 

（九） 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 

（十） 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土地自有者免附，如附件三） 

（十一） 畜牧設施使用權同意書（設施自有者免附，如附件四） 

（十二） 經營計畫書（本計畫書應敘明綠能設施與牧場經營結合情形，格

式如附件五，範例如附件六） 

（十三） 畜牧設施屋頂附屬設置綠能設施配置圖（註 1） 

（十四） 申請用地現況照片(請檢附場內所有設施之現況照片，並敘明設

施名稱) 

（十五） 其他指定文件 

 

註 1：請明確標示綠能設施與畜牧設施結合情形，比例尺不得小於 1/1200，並標

明設施面積及並以不同顏色標記。 

註 2：影本請加蓋”本影本與正本相符”及”申請人印章”。 

 

 

 

 

 



二、 審查作業流程： 

1.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4年 2月 12日農企字第 1040012074號函、104年 5月 13

日農牧字第 1040042667號函及 104年 12月 24日農牧字第 1040043873號函訂定。 

2. 畜牧場檢附相關書件後向新竹縣政府農業處漁牧科提出申請。 

3. 本審查作業流程係審核「畜牧場資格」階段，取得本府綠能設置同意函後，應向再生

能源主管機關申請綠能設施同意備案等後續作業。 

 

 

 

 

 

 

 

 

 

 

 

 

 

 

 

 

 

 

 

 

 

 

 

 

 

 

 

 

 

 

 

 

畜牧場 

新竹縣政府 

審查綠能設施確實結合畜牧場生產經營使用: 

1. 文件是否齊全。 

2. 畜牧場是否有在養等營運事實(現勘): 

在養規模應符其畜牧場登記證所載。惟因家畜

禽批次飼養流程，適值場內出清、或空舍消毒

期間，致短期無在養事實者，應檢具相關證明

文件提出說明。 

3. 視審查情形徵詢畜產試驗所協助審查。 

4. 查有與牧場登記不符情事，在不影響綠能設施

設置之情形下同意本案。前開不符情事依相關

規定限期補正，未於期限內補正者，本同意函

失效。 

5. 又前開情形倘符合行政罰法第 42 條第1條第

6款規定者，將依相關法規裁罰。 

1. 核發核准畜牧場之畜牧設施得附屬設置綠能設施之同意函。 

2. 函文中附帶說明「本申請案得附屬設置綠能設施，請依再生

能源發展條例等相關規定，向再生能源主管機關申請辦理。」 

符合者 

檢具新竹縣政府綠能設置同意函向再生

能源主管機關申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同

意備案等後續作業。 

畜牧場 

1. 查有應補

正事項，

或有影響

原畜牧生

產，或綠

能設施設

置疑慮

者，限期

畜牧場依

規補正。 

2. 逾期駁回

本案。 

不符合者 

 



新竹縣畜牧場申請畜牧設施屋頂附屬設置綠能設施申請書 

申請人資料 

申請公司名稱 

（自然人免填） 
 

統一編號 

（自然人免填） 
 

公司代表人 

（自然人免填） 
 

身分證字號 

（自然人免填） 
 

申請人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聯絡住址  

畜牧場資料 

畜牧場名稱  

登記證證號 農畜牧登字第                號 

負責人  聯絡電話  

飼養種類  飼養規模  

土地資料 

設置場址 
新竹縣        鄉/鎮/市 

段          小段              地號 

土地使用 

分區及類別 

區 

用地 
場地面積 

平方 

公尺 

土地歸屬 □自有   □租用   □其他（請說明）： 

發電設施裝置容量（瓩）  

本申請人擬於上揭畜牧場之畜牧設施屋頂附屬設置綠能設施，其不影
響原核准設施之運作且該場具飼養事實，仍與「結合農業經營」之前
提條件下提出申請。本人願遵守農業用地及綠能設施相關法規之規
定，如有違反願依相關法律負一切法律責任。 

申請人：            （簽章）  畜牧場負責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一 



代理申辦畜牧設施屋頂附屬設置綠能設施委託書 

 

    茲委託     君代表本人辦理新竹縣           鄉/鎮/市 

           段          小段__________________地號土地之畜牧

場有關畜牧設施屋頂附屬設置綠能設施之一切手續事宜，特立委託書

如上。 

 

委 託 人：          （簽章）          

聯絡電話： 

聯絡住址： 

 

 

受委託人：          （簽章）    

聯絡電話： 

聯絡住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二 



土地使用權同意書 

  茲有               等    人，擬在下列區段土地申請畜牧設施屋頂附屬

設置綠能設施之用，業經             等   人完全同意，特立此同意書為憑。 

土地標示及使用範圍如下： 

區 別 段 小 段 地 號 本號土地面積 同意使用設施面積 備 註 

    m2  m2  

    m2  m2  

    m2  m2  

     m2  m2  

     m2  m2  

附土地登記謄本   張，地籍圖謄本   張。 

土地所有權人簽章 住 址 身 分 證 字 號 

   

 

  

 

  

 

  

   

附註： 
一、土地標示應用大寫。 
二、地主如未成年應加法定代理人印章。 
三、如土地為同意部分使用者，應於地籍圖謄本著色表示，並加蓋土地所有權人

印章。 
四、本同意書如有不實，願負法律上一切責任。 
五、本同意書確經所有權人同意。  

                            申請人：                           （簽章） 

                            電  話： 

                            住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三 



畜牧設施使用權同意書 

  茲有               等    人，擬在下列區段土地上之畜牧設施，為申請

畜牧設施屋頂附屬設置綠能設施之用，業經             等   人完全同意，特

立此同意書為憑。 

土地標示及使用範圍如下： 

區 別 段 小 段 地 號 本號土地面積 同意使用設施面積 備 註 

    m2  m2  

    m2  m2  

    m2  m2  

     m2  m2  

     m2  m2  

附土地登記謄本   張，地籍圖謄本   張，建築使用執照   張，建物所有權狀   張。 

土地所有權人簽章 住 址 身 分 證 字 號 

   

 

  

 

  

畜牧設施所有權人簽章 住 址 身 分 證 字 號 

   

   

附註： 
一、土地標示應用大寫。 
二、地主如未成年應加法定代理人印章。 
三、本同意書如有不實，願負法律上一切責任。 
四、本同意書確經所有權人同意。  

                            申請人：                           （簽章） 

                            電  話： 

                            住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四 



經營計畫書 

(附屬設置綠能設施） 

一、 設施名稱： 

 

 

 

二、 設置目的： 

 

 

 

三、 生產計畫 

 

 

 

四、 申請用地使用現況及經營概況： 

 

 

 

五、 興建設施之基地地號及興建面積： 

1. 基地地號： 

2. 地號面積合計：            ㎡。 

3. 畜牧設施興建面積合計：            ㎡。 

4. 附屬綠能設施興建面積合計:            ㎡； 

裝置容量合計:            瓩。 

5. 土地編訂使用種類： 

   □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   □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   □都市計劃農業區     

   □山坡地保育區     □其他： 

6. 土地所有權人： 

 

 

 

附件五 



六、 設施建造方式： 

畜牧設施 數量 面積(㎡) 高度

(m) 

構造物材料 綠能設施面積(㎡) 

      

      

      

      

      

      

畜牧設施面積合計

(㎡) 

  綠能設施面

積合計(㎡) 

 

 

七、 引用水之來源及廢、污水處理計畫 

 

 

 

八、 對周邊農業環境之影響 

 

 

 

九、 農業事業廢棄物之處理及再利用計畫 

 

 

 

 

 

 

 

申 請 人 姓 名：                （簽章） 

身 分 證 字 號： 

電     話： 

住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經營計畫書範例 

(附屬設置綠能設施） 

一、 設施名稱： 

1. 敘明既有設施及附屬綠能設施之設置位置。 

2. 範例:畜牧設施:管理室 1間、死廢禽處理設施 1間、雞舍 2間(附屬綠能

設施:綠能設施)等。 

二、 設置目的： 

扼要敘明飼養家畜禽種類及規模；設置附屬綠能設施之目的。 

 

三、 生產計畫 

1. 依所飼養之家畜禽扼要並完整敘明生產計畫(如每批次飼養時間、一年飼養

批次、飼養方式、進雛(仔畜)日齡、場內消毒計畫、售出或上市日齡等) 

2. 綠能設施結合情形:說明畜牧場設置綠能設施所帶來的影響及如何提升生

產成績。 

四、 申請用地使用現況及經營概況： 

□ 依生產計畫做畜牧使用。 

□ 其他: 

五、 興建設施之基地地號及興建面積： 

1. 基地地號： 

2. 地號面積合計：            ㎡。 

3. 畜牧設施興建面積合計：            ㎡。 

4. 附屬綠能設施興建面積合計:            ㎡； 

裝置容量合計:            瓩。 

5. 土地編訂使用種類： 

   □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   □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   □都市計劃農業區     

   □山坡地保育區農牧用地 □其他： 

6. 土地所有權人： 

六、 設施建造方式： 

1. 請列出畜牧場現有全部畜牧設施(含水泥空地等)。 

2. 設施屋頂附屬設置綠能設施者，請填列該綠能設施之設置面積。 

 

附件六 



畜牧設施 數量 面積(㎡) 高度

(m) 

構造物材料 綠能設施面積(㎡) 

      

      

      

      

      

      

畜牧設施面積合計

(㎡) 

  綠能設施面

積合計(㎡) 

 

 

七、 引用水之來源及廢、污水處理計畫 

1. 扼要敘明畜牧場用水水源(檢附合法用水證明) 

2. 畜牧產生產過程中產生之廢水如何處理 

3. 倘涉及廢水排放，請扼要敘明排放地點(檢附核准搭排或合法排放之相

關證明)。 

八、 對周邊農業環境之影響 

扼要敘明牧場產生之異味、蒼蠅、粉塵等如何防治、是否綠美化等，以降低對周

邊農業環境之影響。 

九、 農業事業廢棄物之處理及再利用計畫 

畜牧場產生之廢棄物包括禽畜糞、墊料、蛋殼、廢水、斃死畜禽等，請敘明如何

處理或如何再利用等。 

 

 

 

 

 

 

申 請 人 姓 名：     （簽章） 

身 分 證 字 號： 

電     話： 

住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